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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南方食品

”）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

经完成

，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

一

、

发行人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

（

一

）

承诺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

、

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

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

（

二

）

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

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

（

三

）

承诺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

，

不利用已

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

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在提出上市申请

期间

，

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

二

、

发行对象承诺

（

一

）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

本公司作为合规投资者参与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７１６

，

以下简称

“

南方食品

”）

非公开发行股票

，

认购

１

，

９７９．１６６７

万股股票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规规定

，

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

１

，

９７９．１６６７

万股股票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予转让

，

因此

，

本公司特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

购的

１

，

９７９．１６６７

万股股票进行锁定处理

，

锁定期自南方食品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３６

个月

。

（

二

）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

本公司作为合规投资者参与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认购

１

，

３００

万股股票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规规定

，

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中认购的

１

，

３００

万股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

，

因此

，

本公

司特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

１

，

３００

万股股进行锁定处理

，

锁定期自南方食品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

。

（

三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

本公司作为合规投资者参与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认购

１

，

３６０

万股股票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规规定

，

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中认购的

１

，

３６０

万股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

，

因此

，

本公

司特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

１

，

３６０

万股股票进行锁定处理

，

锁定期自南方食

品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

。

（

四

）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

本公司作为合规投资者参与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认购

１

，

２００

万股股票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规规定

，

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中认购的

１

，

２００

万股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

，

因此

，

本公

司特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

１

，

２００

万股股票进行锁定处理

，

锁定期自南方食

品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

。

（

五

）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本公司作为合规投资者参与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认购

７５８．０５５５

万股股票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规规定

，

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过程中认购的

７５８．０５５５

万股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

让

，

因此

，

本公司特申请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

７５８．０５５５

万股股票进行锁定处理

，

锁定期自南方食品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

。

三

、

保荐机构声明与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

（

一

）

保荐机构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１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

２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３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

理

；

４

、

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

异

；

５

、

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

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

、

审慎核查

；

６

、

保证保荐书

、

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７

、

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和行业规范

；

８

、

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采取的监管措施

；

９

、

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

（

二

）

保荐机构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如下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进行了核查

，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四

、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

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

五

、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

特此公告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 资 报 告

京永验字(2014)第 21023 号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我们接受委托

，

审验了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方黑芝麻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止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

。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和协议

、

章程的要

求出资

，

提供真实

、

合法

、

完整的验资资料

，

保护资产的安全

、

完整是全体股东及南方黑芝麻的

责任

。

我们的责任是对南方黑芝麻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

。

我们的审验是依据

《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６０２

号

———

验资

》

进行的

。

在审验过程中

，

我们结合南方黑芝麻

的实际情况

，

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

南方黑芝麻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根据南方黑芝麻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决议

，

并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９７９

号

《

关于核准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南方黑芝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Ａ

股

）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

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００

元

，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１

，

９７２

，

２２２．００

元

。

根据

我们的审验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止

，

南方黑芝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Ａ

股

）

实际已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

股

，

每股发行价格

１４．４０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２

，

９６５

，

９７２．２２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２７

，

０３４

，

０２４．５８

元

。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００

元

，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８６１

，

０６１

，

８０２．５８

元

。

同时我们注意到

，

南方黑芝麻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业经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出具京永验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２１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止

，

南方黑芝麻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１

，

９７２

，

２２２．００

元

，

股本为人民币

３１１

，

９７２

，

２２２．００

元

。

本验资报告仅供南方黑芝麻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

明时使用

，

不应被视为是对南方黑芝麻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

、

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

保证

。

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

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静

中国·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万从新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

经

《

关于核准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９７９

号

）

核准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方食品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８

，

１４７

万股新股

，

本次实际发行数量为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

股

。

长城证券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城证券

”

或

“

本机构

”）

认为南方食品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及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特推荐其非公开发行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

现将有关

情况报告如下

：

一

、

南方食品的基本情况

（

一

）

发行人概况

１

、

中文名称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ＮＡＮＦＡ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ＳＡ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２

、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３

、

股票简称及代码

：

南方食品

０００７１６

４

、

法定代表人

：

韦清文

５

、

成立时间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６

、

注册资本

：

２４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７

、

注册号

：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６４３

８

、

国税

、

地税登记证

：

４５０９２１１９８２２５５１１

９

、

注册地址

：

广西容县城南规划工业集中区黑五类产业园

１０

、

办公地址

：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３６

号

１１

、

邮政编码

：

５３００２２

１２

、

电话

：

０７７１－５３０８０９６

１３

、

传真

：

０７７１－５３０８０９０

１４

、

行业

：

食品制造业

１５

、

经营范围

：

资产经营

；

对食品

、

管道燃气

、

物流

、

物业管理

、

航空服务项目的投资

（

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按专项规定办理

）；

房屋租赁

；

国内商业贸易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

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

；

设计

、

制作

、

发布自有媒体广告

；

批发兼零

售预包装食品

。

（

二

）

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

１

）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３７２，８３２，５７７．４３ １，４５９，０６５，７０４．４７ １，２０２，７１４，６３７．２７ １，２３９，０６２，３９０．２６

负债总额

５１５，４５１，４０６．１２ ６２１，５０１，９４４．５０ ７０５，５５６，０７３．０９ ７４８，２９４，６８３．９０

股东权益

８５７，３８１，１７１．３１ ８３７，５６３，７５９．９７ ４９７，１５８，５６４．１８ ４９０，７６７，７０６．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８５５，４３１，９８５．８３ ８３３，５７６，２３５．０８ ４９４，８３０，３２９．０５ ５０８，９０６，３３１．９６

（

２

）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２８，７９８，８６１．９７ １，３０５，５３１，２７９．８１ ９２０，０８２，６９３．７０ ８９６，１００，１５４．７８

营业利润

２７，３６０，７６７．０９ ４１，０１３，３２２．７９ １２，８９０，４３１．６７ ２９，４０６，１０３．３０

利润总额

３６，１３９，１０１．２１ ４６，０４０，３５１．５１ ３５，７７０，９０７．９２ ３６，８７１，７２８．５４

净利润

３６，８４１，３１１．３４ ４１，０６７，０９４．７８ ２８，３００，８３２．４２ ２８，８１３，０４１．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３７，０６１，７７６．０４ ４１，１４２，１１４．５１ ２９，３６３，１７６．９６ ３３，０５２，６０９．７０

（

３

）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６４，２０１，５８０．４８ １０７，４８２，８５５．９１ １４，１６７，５０１．６１ －３０１，９５８．３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０，２６２，９６３．２４ －２０２，５３７，４８７．７７ －１６５，７７５，９０６．８５ －４９，４９４，９２７．７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２９２，７４４．６５ ２８６，４６９，０８０．６１ １４６，８８６，２１１．１５ ３５，５９８，３８３．０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０３，１７１，７９９．０７ １９１，４１４，４４８．７５ －４，７２２，１９４．０９ －１４，１９８，５０２．９６

２

、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３０ １．２３ ０．９４ ０．７９

速动比率

０．９９ １．０３ ０．８２ ０．６７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１９．４８ １３．０９ ３４．８８ ６８．４３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３７．５５ ４２．６０ ５８．６６ ６０．３９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４８ ３．３９ １．９３ １．７２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１１．１１ ２１．９７ １５．８２ １３．２２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３．９３ １０．４６ ８．２６ ８．０３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元

） －０．２６ ０．４４ ０．０８ ０．０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４２ ０．７８ －０．０３ －０．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０７ ０．１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３３ ５．３６ ５．６１ ６．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３３ ５．０２ ３．２５ ７．２３

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１

、

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发行数量

：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

股

３

、

股票面值

：

１．００

元

４

、

发行价格

：

１４．４０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１１．７１

元

／

股

。

根据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度现金分

红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的发行底价由不低于

１１．７１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１１．６６

元

／

股

。

５

、

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９４

，

９９９．９９９６８

万元

，

扣除承销

保荐费用

２０００

万元

、

审计验资费用

１３０

万元

、

律师费用

６０

万元

、

信息披露费

１００

万元

、

登记费

等其他外部费用

６．５９７２２２

万元

，

合计人民币

２

，

２９６．５９７２２２

万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９２

，

７０３．４０２４５８

万元

。

６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

：

序号 机构 获配价格

（

元

）

获配股数

（

万股

）

获配金额

（

万元

）

１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４０ １，９７９．１６６７ ２８，５００．０００４８０

２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２０．００００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 １，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８４．００００

４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８０．００００

５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 ７５８．０５５５ １０，９１５．９９９２

合计

６，５９７．２２２２ ９４，９９９．９９９６８

三

、

本次发行对发行人的影响

（

一

）

股本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发行前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４，９０１，７４８ ３０．４５％ ６５，８０６，８６２ １４０，７０８，６１０ ４５．１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１，０９８，２５２ ６９．５５％ １６５，３６０ １７１，２６３，６１２ ５４．９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４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５，９７２，２２２ ３１１，９７２，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

注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有

１６５

，

３６０

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故与本次发行数量一并

体现在发行前后在变动数中

。

（

二

）

资产结构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资产结构对比如下

（

发行前财务数据取自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

报

，

发行后财务数据假设在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的基础上只受本次发行的影响而变动

）：

财务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减额 增减率

总股本

（

万股

） ２４，６００．００ ３１，１９７．２２ ６，５９７．２２ ２６．８２％

总资产

（

万元

） １３７，２８３．２６ ２２９，９８６．６６ ９２，７０３．４０ ６７．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８５，５４３．２０ １７８，２４６．６０ ９２，７０３．４０ １０８．３７％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４８ ５．７１ ２．２４ ６４．３７％

资产负债率

合并报表

３７．５５％ ２２．４１％ －１５．１３％ －４０．３１％

母公司

１９．４８％ １０．２８％ －９．２０％ －４７．２４％

（

三

）

业务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未来本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

具

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

本次募投项目将实现公司现有黑芝麻乳产品的自行生产

，

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

面对未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

满足市场需求

。

同时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

，

将

进一步推进公司的黑芝麻战略

，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

四

）

公司治理的变动

本次股票发行前

，

本公司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

员稳定

，

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

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国

家政策的规定

，

进一步规范运作

，

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

（

五

）

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

本次股票发行前

，

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

。

本次股票发行后

，

本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

，

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而发生改变

。

（

六

）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不会因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而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

目

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上不存在同业竞争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公司与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上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

四

、

本次证券上市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所规定的上

市条件

本保荐机构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有

关规定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保荐机构愿意保荐

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保荐机构保证发行人的董事了解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

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

，

发行人法人治理结构健全

、

并已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

度

。

保荐机构已对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

，

确保上市文件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保荐机构

保证发行人的上市申请材料

、

上市公告书没有虚假记载

、

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保

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

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

五

、

本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具体安排

事项 安排

（

一

）

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

１、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

，

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大股东

、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

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

定期

、

不定期地对发行人进行

现场核查

，

发现违规事项要求发行人

、

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及时改正

。

２、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

，

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

，

明确高管人员的行为规

则

，

制定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具体措施

。

３、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

，

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

性的制度条款

，

保荐代表人适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

，

同时按照有

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

４、

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

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

，

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

保荐代表人将督导和

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

，

及其向证监会

、

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

关注新闻媒体涉

及发行人的报道

，

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５、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

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

，

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募集资金使用制度

，

保荐代表人通过

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

股东大会

，

每季度对发行人进行现场调查等方式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

况

，

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

变更等事项发表意见

。

６、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

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

，

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

度

，

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

发行人有义务及时向保荐代表人披

露有关拟进行或已进行的担保事项

，

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

意见

。

（

二

）

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

、

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根据有关规定

，

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

有权对发行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证监会或交易所

报告

、

发表公开声明

。

（

三

）

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保荐制度和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通报信息

，

并提供相关的文件

、

资料

、

说明

；

发行人应协调与督促其他中介机构积极

、

认真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

（

四

）

其他安排

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发行人

，

记录于保荐工作档案

，

并可依照保荐制

度的规定公开发表声明

、

向证监会或者交易所报告

。

六

、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

（

一

）

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人

、

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

（

二

）

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人

、

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

（

三

）

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

、

在发行

人任职等情况

；

（

四

）

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重要

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

（

五

）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

七

、

相关承诺事项

（

一

）

本保荐机构承诺

：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

理

；

●

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

异

；

●

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

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

、

审慎核查

；

●

保证保荐书

、

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

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和行业规范

；

●

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采取的监管措施

；

（

二

）

本机构自愿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

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

、

信守承诺

、

信息披露等义务

。

（

三

）

本机构遵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

自律管理

。

八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

九

、

保荐机构及相关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名称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

：

黄耀华

保荐代表人

：

施斌

、

严绍东

项目协办人

：

陈路

其他项目组人员

：

史金鹏

、

庄晶亮

、

牛春晓

电 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８６８３９３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６６

十

、

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有

关规定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保荐机构愿意推荐

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保荐代表人

：

施斌 严绍东

法定代表人

：

黄耀华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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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

况

。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

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及本公司其他信息

公告

，

该等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新增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设置

。

本次发行中

，

发行人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

其余四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上市

条件

。

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

中文名称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ＮＡＮＦＡ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ＳＡ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２

、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３

、

股票简称及代码

：

南方食品

０００７１６

４

、

法定代表人

：

韦清文

５

、

成立时间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６

、

注册资本

：

２４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７

、

注册号

：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６４３

８

、

国税

、

地税登记证

：

４５０９２１１９８２２５５１１

９

、

注册地址

：

广西容县城南规划工业集中区黑五类产业园

１０

、

办公地址

：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３６

号

１１

、

邮政编码

：

５３００２２

１２

、

电话

：

０７７１－５３０８０９６

１３

、

传真

：

０７７１－５３０８０９０

１４

、

行业

：

食品制造业

１５

、

经营范围

：

资产经营

；

对食品

、

管道燃气

、

物流

、

物业管理

、

航空服务项目的投资

（

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按专项规定办理

）；

房屋租赁

；

国内商业贸易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

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

；

设计

、

制作

、

发布自有媒体广告

；

批发兼零

售预包装食品

。

释 义

在报告中

，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

发行人

、

公司

、

南方食品 指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黑五类集团 指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发行人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南方食品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三年及一期

、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长城证券

、

保荐机构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发行人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实施细则

》

指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

案

》、《

关于逐项审议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关于公司

与控股股东黑五类集团签订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黑五类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的议案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等议案

，

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

。

（

二

）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

，

获无条件通过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本公司领取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

关于核准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９７９

号

）。

（

三

）

募集资金及验资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京永验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１０２４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元已汇入长

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

，

并出

具了京永验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１０２３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南方食品已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

股

，

应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９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２２

，

９６５

，

９７２．２２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２７

，

０３４

，

０２４．５８

元

，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００

元

，

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

８６１

，

０６１

，

８０２．５８

元

。

特定投资者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

（

四

）

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

经确认

，

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

到账

，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

发行人

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

其

余四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二

、

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

二

）

发行数量

：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

股

（

三

）

股票面值

：

１．００

元

（

四

）

发行价格

：

１４．４０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１１．７１

元

／

股

。

在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及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

的公告

》

内容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由不低于

１１．７１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１１．６６

元

／

股

。

（

五

）

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９４

，

９９９．９９９６８

万元

，

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２０００

万元

、

审计验

资费用

１３０

万元

、

律师费用

６０

万元

、

信息披露费

１００

万元

、

登记费等其他外部费用

６．５９７２２２

万

元

，

合计人民币

２

，

２９６．５９７２２２

万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９２

，

７０３．４０２４５８

万元

。

（

六

）

本次发行的相关情况

、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和配售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为本次发行的集中接收报价时间

，

期间共回收申购报价

单

１１

份

，

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

，

全部为有效的申购报价单

。

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９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发行股数总量不超过

８

，

１４７

万股

，

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１．６６

元

／

股

，

发行对象总数不超过

１０

名

。

其中

，

发行人控股股东广

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３０％

。

除控股股东外

，

其他发

行对象不超过

９

名

。

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

，

本公司经与保荐机构协商

，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１４．４０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４

，

９９９．９９９６８

万元

。

最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

序号 机构 获配价格

（

元

）

获配股数

（

万股

）

获配金额

（

万元

）

１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４０ １，９７９．１６６７ ２８，５００．０００４８

２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２０．００００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 １，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８４．００００

４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８０．００００

５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 ７５８．０５５５ １０，９１５．９９９２

合计

６，５９７．２２２２ ９４，９９９．９９９６８

三

、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１

、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广西容县容州镇城西路

２９９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６

，

５２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韦清文

经营范围

：

对食品生产项目的投资

；

资产管理

（

不包括金融资产

）、

资产受托管理

、

监督

、

收

购

、

处置及经营

；

企业改制

、

重组

、

策划及咨询服务

；

实业投资

；

机电产品

（

除汽车外

）、

电子产品

零售

、

批发及销售咨询服务

。（

上述经营项目除国家有专项规定外

）

２

、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务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１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

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许小松

经营范围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３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阮琪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４

、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务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陈文正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５

、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６８

室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黄松德

经营范围

：

各类

ＰＥ

基金投资

、

股权投资

、

二级市场证券投资

、

期货投资

、

金融资产投资

、

企

业并购重组投资等业务

，

以及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服务

。

（

二

）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

最近一年重大交易

、

未来交易安排情况

除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外

，

上述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

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

四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

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黄耀华

保荐代表人

：

严绍东

、

施斌

项目协办人

：

陈路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１７

层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７６２２２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６６

（

二

）

律师事务所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吴明德

经办律师

：

方宏

、

肖云品

、

黄隽宇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１４

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９０００

传 真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９１００

（

三

）

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 责 人

：

吕江

经办会计师

：

张静

、

万从新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１

号

２

幢

１３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９５０４１１

传 真

：

０１０－６５９５５５７０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

、

本次发行前后前

１０

名股东变动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股份

（

股

）

１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７６５，４１４ ３３．２４

境内一般法人

４１，２４０，４６２

２

韦清文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７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５５，４０７ ３．４８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６，２２３，９００ ２．５３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

５

北京中外名人科技有限公司

５，９５２，９６０ ２．４２

境内一般法人

５，９５２，９６０

６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５，９０２，６４６ ２．４０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

７

李汉朝

５，２５０，０００ ２．１３

境内自然人

５，２５０，０００

８

李汉荣

５，２５０，０００ ２．１３

境内自然人

５，２５０，０００

９

李玉琦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境内自然人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７９９，９７１ １．９５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

（

二

）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

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

（

股

）

１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１，５５７，０８１ ３２．５５

境内一般法人

６１，０３２，１２９

２

招商财富

－

招商银行

－

恒泰华盛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４．１７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

韦清文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７，５８０，５５５ ２．４３

境内一般法人

７，５８０，５５５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６，３３５，８４１ ２．０３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

６

红土创新基金

－

银河证券

－

红土创新红石

２

号资产管

理计划

６，１９２，０００ １．９８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６，１９２，０００

７

北京中外名人科技有限公司

５，９５２，９６０ １．９１

境内一般法人

５，９５２，９６０

８

红土创新基金

－

银河证券

－

红土创新红石

１

号资产管

理计划

５，８０８，０００ １．８６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５，８０８，０００

９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盛宇二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５，３００，０５５ １．７０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

１０

李汉朝

５，２５０，０００ １．６８

境内自然人

５，２５０，０００

１１

李汉荣

５，２５０，０００ １．６８

境内自然人

５，２５０，０００

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

一

）

股本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发行前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４，９０１，７４８ ３０．４５％ ６５，８０６，８６２ １４０，７０８，６１０ ４５．１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１，０９８，２５２ ６９．５５％ １６５，３６０ １７１，２６３，６１２ ５４．９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４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５，９７２，２２２ ３１１，９７２，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

注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共

１６５

，

３６０

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故与本次发行数量一并

体现在发行前后在变动数中

。

（

二

）

资产

、

收益情况的变动

（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资产结构对比如下

（

发行前财务数据取自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半年报

，

发行后财务数据假设在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的基础上只受本次发行的影响而变动

）：

财务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减额 增减率

总股本

（

万股

） ２４，６００．００ ３１，１９７．２２ ６，５９７．２２ ２６．８２％

总资产

（

万元

） １３７，２８３．２６ ２２９，９８６．６６ ９２，７０３．４０ ６７．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８５，５４３．２０ １７８，２４６．６０ ９２，７０３．４０ １０８．３７％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４８ ５．７１ ２．２４ ６４．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０３ －２１．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０３ －２１．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３３％ ２．０８％ －２．２５％ －５１．９６％

资产负债率

合并报表

３７．５５％ ２２．４１％ －１５．１３％ －４０．３１％

母公司

１９．４８％ １０．２８％ －９．２０％ －４７．２４％

（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

２０１３

年每股收益情况对比如下

（

发行前财务数据取自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报

，

发行后财务数据假设在

２０１３

年年报的基础上只受本次发行的影响而变

动

）：

财务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减额 增减率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９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７ －３０．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９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７ －３０．２２％

注

：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按以下公式计算

：

２０１４

年度

１－６

月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本期净利润

＊０．５＋

本次发行增

加的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

三

）

业务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未来本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

具

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

本次募投项目将实现公司现有黑芝麻乳产品的自行生产

，

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

面对未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

满足市场需求

。

同时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

，

将

进一步推进公司的黑芝麻战略

，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

四

）

公司治理的变动

本次股票发行前

，

本公司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稳定

，

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

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国家

政策规定

，

进一步规范运作

，

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

（

五

）

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

本次股票发行前

，

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

。

本次股票发行后

，

本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

，

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而发生改变

。

（

六

）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不会因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而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

目

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上不存在同业竞争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公司与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上也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均被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鉴于报告期内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发行人按照

《

企业

会计准则

》

的要求编制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比较式财务报表

，

并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以下财务数据和信息

，

非经特别说明

，

均引自上述报告

，

以及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财务报

表

：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

１

、

最近三年及一期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１，３７２，８３２，５７７．４３ １，４５９，０６５，７０４．４７ １，２０２，７１４，６３７．２７ １，２３９，０６２，３９０．２６

负债合计

５１５，４５１，４０６．１２ ６２１，５０１，９４４．５０ ７０５，５５６，０７３．０９ ７４８，２９４，６８３．９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８５７，３８１，１７１．３１ ８３７，５６３，７５９．９７ ４９７，１５８，５６４．１８ ４９０，７６７，７０６．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８５５，４３１，９８５．８３ ８３３，５７６，２３５．０８ ４９４，８３０，３２９．０５ ５０８，９０６，３３１．９６

２

、

最近三年及一期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２８，７９８，８６１．９７ １，３０５，５３１，２７９．８１ ９２０，０８２，６９３．７０ ８９６，１００，１５４．７８

营业利润

２７，３６０，７６７．０９ ４１，０１３，３２２．７９ １２，８９０，４３１．６７ ２９，４０６，１０３．３０

利润总额

３６，１３９，１０１．２１ ４６，０４０，３５１．５１ ３５，７７０，９０７．９２ ３６，８７１，７２８．５４

净利润

３６，８４１，３１１．３４ ４１，０６７，０９４．７８ ２８，３００，８３２．４２ ２８，８１３，０４１．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

利润

３７，０６１，７７６．０４ ４１，１４２，１１４．５１ ２９，３６３，１７６．９６ ３３，０５２，６０９．７０

３

、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６４，２０１，５８０．４８ １０７，４８２，８５５．９１ １４，１６７，５０１．６１ －３０１，９５８．３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０，２６２，９６３．２４ －２０２，５３７，４８７．７７ －１６５，７７５，９０６．８５ －４９，４９４，９２７．７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２９２，７４４．６５ ２８６，４６９，０８０．６１ １４６，８８６，２１１．１５ ３５，５９８，３８３．０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１０３，１７１，７９９．０７ １９１，４１４，４４８．７５ －４，７２２，１９４．０９ －１４，１９８，５０２．９６

（

二

）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４．６．３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

年度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３０ １．２３ ０．９４ ０．７９

速动比率

（

倍

） ０．９９ １．０３ ０．８２ ０．６７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１９．４８％ １３．０９％ ３４．８８％ ６８．４３％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３７．５５％ ４２．６０％ ５８．６６％ ６０．３９％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３．９３ １０．４６ ８．２６ ８．０３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１１．１１ ２１．９７ １５．８２ １３．２２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４．５７ ２．４５ ２．８９ ２．８０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０．２６ ０．４４ ０．０８ ０．０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４２ ０．７８ －０．０３ －０．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３３％ ５．３６％ ５．６１％ ６．７１％

（

三

）

非经常性损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

（

２００８

年

）》，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８６８．３３ １２，４０８．７８ ８６７，２６８．０２ －４，３４２，１８４．７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

５，７０１，９９０．９６ ３，１７９，４３８．８８ ５，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８，６７０．５６

债务重组损益

－ － １５，５２７，２４５．９２ ３，９１０，１３３．１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 －５，６０７，８２２．５３ －６，５０８，９３８．６６ －１６，６１５，５６２．８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８９，９０８．５１ ９０３，５５４．８２ －１，８１５，７３４．５３ ５，０９８，７８９．９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３，３８２，０９７．７５ ４，１８３，９０８．０１ －１，０１６，１１６．５０ ７，６３９，２２３．０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６，００９．５１ ５，７７７．４１ ８，７３０．５４ －１，３２０，６７９．４２

合计

８，６９１，３２１．３８ ２，６７７，２６５．３７ １２，５３２，４５４．７９ －２，６５１，６１０．２７

报表净利润

３６，８４１，３１１．３４ ４１，０６７，０９４．７８ ２８，３００，８３２．４２ ２８，８１３，０４１．１５

减

：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２０，４６４．７０ －７５，０１９．７３ －１，０６２，３４４．５４ －４，２３９，５６８．５５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３７，０６１，７７６．０４ ４１，１４２，１１４．５１ ２９，３６３，１７６．９６ ３３，０５２，６０９．７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８，３７０，４５４．６６ ３８，４６４，８４９．１４ １６，８３０，７２２．１７ ３５，７０４，２１９．９７

二

、

财务状况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报告书同日发布在巨潮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南方黑芝麻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

、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５

，

９７２

，

２２２

股

，

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京永验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１０２４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公司已收到承销商长城证

券划付的扣除保荐费

、

承销费及其它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金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

万元

）

１

江西南方黑芝麻乳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

滁州南方黑芝麻乳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６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５，０００ ９５，０００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

，

技术和市场方面完全可行

，

项

目实施确定

，

系公司实现业务发展目标的重要投资项目

；

本次募集资金数量与公司规模

、

主营

业务

、

实际资金需求及业务发展目标相匹配

。

二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在本次发行前

，

公司已按照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

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

，

并按照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

保荐人

、

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情况如下

：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

南 方 黑 芝 麻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容县支行

２１１１７０５０２９３００００３５７４

滁州南方黑芝麻乳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６６０２０００４２６９８９０００１０

江西南方黑芝麻乳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华夏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

１３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１０１

补充流动资金

第五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

、

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保荐机构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持续督导期限

：

持续督导期间为甲方本次发行上市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的一个完整会

计年度

。

持续督导期间自甲方本次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

。

二

、

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

，

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

、

存在的

问题和风险

、

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

、

审慎核查

，

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

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

，

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

保荐机构认为

：

发行人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

经确认

，

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

到账

，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上市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

。

根据深交所相关

业务规则的规定

，

上市当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

本次发行中

，

发行人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

其余四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长城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

《

证券发行保荐书

》、《

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

尽职调查报

告

》；

二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和

《

律师工作报告

》；

三

、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

此页无正文

，

为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摘要

》

之签章页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层)

二〇一四年十月


